 济南市投资促进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济南市投资促进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委会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工作方案》的通知

 
历下区、历城区人民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现将《济南市投资促进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委会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济南市投资促进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委会

                                    2020年4月27日

 
 
 
济  南  市  投  资  促  进  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管委会
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工作方案

为充分利用国家赋予自贸试验区的制度红利，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通知》（国函〔2020〕8号）《中国（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加大国家新开放的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工作力度，提升全市招商引资质量和对外开放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国家专门针对自贸试验区，先后并将更大力度地放开放宽一些限制类外商投资领域的准入。为抢抓政策机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配强招商力量，拓展招商渠道，创新招商方式，聚焦国家新开放的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实行重点突破，把济南片区建设成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提升全市招商引资质量和对外开放水平。

二、重点任务及分工
（一）引进一批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咨询机构、养老服务等专业服务机构在片区开展业务，打造一批新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再制造中心，在风险可控、依法依规前提下，积极开展飞机零部件循环再制造业务；完善新型国际贸易与国际市场投融资服务系统性制度支撑体系，吸引总部型贸易机构集聚；支持、引进外商来济南片区投资设立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支持外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在片区发起人民币投资基金。（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二）支持跨国公司在济南建立地区总部和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运营中心。（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三）着力引进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统一内外资人才中介机构投资者资质要求，由片区管理机构负责审批，报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牵头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四）着力引进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引进外国著名高校来济开展合作办学，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聚集区。（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五）在CEPA框架下，引进港澳服务提供者按规定在片区设立独资医疗机构。（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六）抢抓国家放宽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准入条件机遇，加强外资金融机构招商；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在片区内设立专业子公司；大力支持引进外资非银行支付机构、外资征信机构、保险代理、保险公估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牵头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七）引进和培育符合条件的外资旅行社设立公司，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根据国函〔2020〕8号文件，支持引进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印刷企业；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台湾地区的投资者设立独资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合资经营的文艺表演团体，加快济南片区文化产业发展。（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八）持续跟踪落实国家对外商投资最新开放领域，加强政策研究和招商项目策划，确保国家开放举措在济南实施落地，持续提升全市开放水平。（责任单位：历下区、历城区人民政府，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三、保障措施

（一）明确工作职责。市投资促进局负责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工作的牵头抓总和统筹协调工作。济南片区管委会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布局要求，负责落户片区外资项目的落地协调工作，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帮助解决外资项目引进落地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和困难，营造接轨国际规则的投资贸易环境。各重点招商任务牵头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专题招商、精准招商，确保取得招商成果。高新区、历下、历城三区块要按照本区块产业定位靶向招商，并配合市牵头部门做好项目洽谈和落地等工作。各级各部门要联动配合，为外资项目招商和落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形成招商工作合力。

（二）强化政策支持。对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特殊政策支持，着力培育外商投资新业态、新模式，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不断提高全市开放发展水平。
（三）严格考核督查。市投资促进局将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纳入全市“双招双引”考核，在一般性外资项目招商考核分值基础上再提高50%考核权重。济南片区管委会将限制类外资项目招商纳入济南片区专项考核，作为完成改革创新试点任务考核内容的主要依据。


